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

出租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北京日天顺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2018年11月1日双方签定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付款相关事项做如下变更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从承租方于2022年12月10日前支付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  日的租金及相关费用。此次付款按月付，。2022年12月5日前出租方将下个月房租及上个月的水电费明细提供给承租方，；承租方在当月2022年12月10日前进行支付，出租方在收到承租方费用后5日内开具等额发票。（如有变动再另行协商）
2、 原主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变。
本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内容为准。


甲方盖章：乙方盖章：
2022年12月8日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8日

